

芒财农〔2023〕134号
芒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

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

芒市农业农村局：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3〕47号）和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芒市2023年第七批整合资金分配计划的批复》（芒政复〔2023〕181号），现将2023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480万元下给你单位，用于芒市2023的风平镇那目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改造提升）。收入科目列“1100252-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“2130122-农业生产发展”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“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”。
 
附件：2023的风平镇那目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改造提升）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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